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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函
地址：110051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

二樓

承辦人：黃穎姍

電話：02-2720-8889#8368

電子信箱：bm3391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建照字第111612010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正，副，抄本均含附件) (19903070_1116120101_1_ATTACH1.pdf、

19903070_1116120101_1_ATTACH2.pdf、19903070_1116120101_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修正「臺北市公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分回納作社會住

宅評估原則」一案，請查照轉知貴會會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都市發展局111年3月15日北市都企字第1113022885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納入111年臺北市建築管理法令函釋彙編第111001號，

目錄第9組編號第001號。

三、網路網址：www.dba.tcg.gov.tw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檢討說明及頁碼 符合 未符合

㇐ 設計類

1 規劃設計

(1) 各居室含陽台配置參考家具平面圖，以利檢討空間利用及設備管線安裝之合理性。

(2) 浴廁門之留設避免與客廳相對，並避色卧房壓樑、門對床之情形。

(3) 各居室通風、對流、採光良好，避免暗房規劃。

(4) 住戶單元大門淨寬不小於100cm、室內出入口門框間淨寬不小於90cm、室內通路淨寬不小於
90cm(無障礙戶不小於120cm)為原則。

(5) 需考量居室遮陽設計。

(6) 陽台空間應考量空調主機、洗衣機、曬衣架、洗衣槽、熱水器、瓦斯表、汙排水管道等設置，
相關設備應考量立面遮蔽處理。

(7) 工作陽台淨深度以不小於1.5公尺為原則。

(8) 陽台如設置溢水孔須美化設計。

(9) 淋浴空間淨寬至少90cm。

2 無障礙戶

(1) 單元全區無門檻、無高低差。

(2) 無障礙浴廁應考量排水設計,建議設置地板落水及截水溝。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核准日期：111/3/8

案件名稱：

設計團隊：

項次

社會住宅（公有地參與都更）「規劃設計階段」注意事項㇐覽表

檢核事項
建築師自主檢核

1



檢討說明及頁碼 符合 未符合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核准日期：111/3/8

案件名稱：

設計團隊：

項次

社會住宅（公有地參與都更）「規劃設計階段」注意事項㇐覽表

檢核事項
建築師自主檢核

(3)

有關無障礙房之浴廁，除了檢討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第十章無障礙客房第3條第2
項規定衛浴設備空間旋轉直徑135cm及第十章第3條第5項規定浴缸或淋浴間空間旋轉直徑
150cm，另依據內政部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-第三條附表㇐規定浴廁面積大於4平方公尺即可，
不可過大。

二 設備類

1 設備與系統

(1) 各居室預留電源插座、套管、排水管，並考慮立面景觀遮蔽效果及室內露出冷媒管線之適度遮
蔽。

(2) 10層以上高樓消防灑水部份，設置適當之天花遮蔽以利美觀。

(3) 各戶及各居室配置適當之有線及無線電視、電話、網路出線口、電源插座、燈具開關，另數位
天線設置亦請納入。

(4) 每居住單元之空調設備應於規劃設計時考量未來空調主機、室內機及冷媒管路位置。

(5) 電梯車廂側面設置無障礙操作面板及感應系統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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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社會住宅規劃設計基準需求 

公告版 

居住單元

類型坪數

與格局 

◼ 套房型(1人)(7~8坪)(1房+1衛浴) 

◼ 1房型(1~2人)(8~10坪) 

(1客餐廳＋1 廚房可不隔間＋1 臥房＋1 衛浴) 

◼ 2房型(3~4人)(16~18坪) 

(1客餐廳+1廚房+2臥房+1~1.5衛浴) 

以上坪數為主建物面積(不含附屬建物面積、共用部分面積)；對外說

明時，則以登記面積為準。另附屬建物面積應低於 2.5坪。 

實際規劃設計時，除 1房型外，其他類型可視基地條件增減約 2坪。

半套衛浴設備，以設置淋浴設備為原則。 

居住單元

類型配比 

社會住宅，原則按下列單元類型及配比，採複合方式配置。並得視基

地條件經都市發展局召會審查同意後酌予加減 15%： 

◼ 套房型/1房型：70% 

◼ 2房型：30% 

通用設計

無障礙原

則 

◼ 外部空間及建築物內部公共空間，須符合內政部訂頒「建築物無障

礙設施設計規範」規定。 

◼ 無論樓層皆以設置昇降機方式設計。 

◼ 5％比例住宅自用空間以「下肢障輪椅使用者」為設想使用對象，室

內按通用設計之完整標準進行設計。(其設計準則請參考臺北市政府

都市發展局編印之「臺北市居住空間通用設計指南」及「無障礙住

宅設計基準」)。其配置以垂直集中為原則。 

◼ 其餘各戶住宅自用空間，以通用設計重點原則進行設計(擇一處迴轉

空間、門及通道夠寬、地坪平坦、加設備【浴廁設置扶手、水龍頭

及門鎖等，方便身心不便者使用之設備】)。 

設計及設

備要求 

一、規劃設計： 

◼ 空間配置合理，動線簡潔緊湊。 

◼ 採取參與式設計，需考量周邊鄰里公共服務設施現況，擇其不足及

迫切者，於本案規劃時優先納入考量。 

◼ 公有出租住宅分布位置，盡量採(垂直或水平)集中方式，以便於管

理與服務。在兼顧空間機能合理前提下，管線集中或明管設置，方

便日後檢修。 

◼ 各居室配置參考家具平面圖，以利檢討空間利用及設備管線安裝之

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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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各居室通風、對流、採光良好。 

◼ 太陽直接照射方位，設計外牆或外窗遮陽。 

◼ 取得綠建築銀級標章。 

二、設備與系統： 

◼ 各居室預留電源插座、套管、排水管，並考慮立面景觀遮蔽效果及

室內露出冷媒管線之適度遮蔽。 

◼ 10層以上高樓消防灑水部份，設置適當之天花遮蔽以利美觀。 

◼ 各戶及各居室配置適當之有線及無線電視、電話、網路出線口、電

源插座、燈具開關，另數位天線設置亦請納入。 

作業流程 

一、更新單元內有公有土地者，實施者應依本基準需求於都市更新事

業計畫報核前，完成社會住宅評估流程。 

二、如實施者未完成，本府將依下列作業流程辦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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